
傳染病防治標準作業流程 
（學 SOP-312）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學校衛生法、景文科技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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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應顧及個人隱私、權益等相關問題。
2.確定傳染病時，應立即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健康中心、導師、系主任 

協助個案就醫 通報教育部 

校安中心 

確定傳染病 

(醫療證明) 

無傳染病 

(醫療證明) 

解除傳

染病防

治流程 

1.持續關懷個

案治療與隔

離情形

2.協助辦理請

假相關事宜

照會相關單位 

環境清潔與消毒 1.接觸教職員

工生名冊 

2.協助轄區衛

生所進行個

案及接觸者

追蹤

無傳染性，返校

就讀(醫療證明) 

健康中心資料彙

整並追蹤列管 

調整與安排學生

宿舍 

1.統計彙整相同症狀個案

2.疑似個案或可能個案

1.協助進行篩檢

2.安撫情緒

3.教導自我辨識病症及後

續處理步驟

視疫情召開緊急應變處理會議 

結  案 

發現疑似傳染病個案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環安中心 

校安中心 

教務處 

學務處 

人事室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